协议书编号：         

                            姓    名：                       
工程维修劳务承揽协议

工程维修劳务承揽协议

甲方：
负责人：
住址：
乙方：                    身份证号：

住址：
　　甲、乙双方系平等民事主体，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经双方平等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就乙方承揽甲方     区域日常工程维修事宜达成如下工程维修劳务承揽协议：

一、工程维修服务内容

1.熟悉承揽区域供水、供电、消防系统、管线路和公共设施位置，机电设备的性能和使用状况；

2.熟练操作水、电设备系统及消防设备，能及时排除故障；

3.负责对承揽区域范围内公共设施设备、配电室的运行情况进行日常巡查、维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负责物业服务中心维修工具、配电间钥匙的保管工作；

5.负责承揽区域水电及设施设备的维修工作；

6.负责维修材料的申领、核销，回收更换的废旧材料，以旧换新；

7.负责承揽区域内雨水管、排污管口的清洁工作，无堵塞外渗现象；

8.遵守服务程序和服务规范，热情、主动、有礼貌地提供服务；

9.遵守水电维修基本操作规范，不得违规作业；

10.及时向上报工作进程及问题处理情况；

11.完成安排的其它工作。
二、协议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1）对乙方提供的劳务依照标准进行监督、检查；

　　（2）为乙方提供放置工程维修设备、工具的场所。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不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乙方须保质保量的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维修内容。经甲方验收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返工。乙方并非甲方员工，确保完成承揽劳务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安排提供劳务的时间，独立完成承揽劳务；乙方不遵守甲方员工的作息时间，劳动管理规章制度；
（2）爱护承揽区域内各项设施，注意节约水电、维修材料，因乙方的失误造成设施设备损坏，乙方负责赔偿；

（3）若乙方因病或者其他事情不能提供工程维修服务时，由乙方自行安排其他能胜任工程维修服务的人员负责完成相应的工程维修服务，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
（4）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完成承揽劳务，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实施乙方承揽劳务，甲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有权从乙方的承揽劳务费用中扣除；
（5）乙方应保守甲方各项商业秘密，不得将有关资料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如发生该类事件，由乙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四、工程维修服务标准
　　

　　五、本承揽协议实行包干价，每月   元，乙方完成承揽劳务后甲方按照约定结算并支付承揽劳务费。乙方在协议期间不能正常提供劳务，甲方有权按照约定扣减劳务费，具体标准为：              。劳务费由甲方代扣代缴个税，或由乙方委托甲方代开劳务费发票，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
1.本协议期满的；

2.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的；

3.乙方因身体原因不适合继续提供劳务的；

4.乙方无故不提供劳务的。
七、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为乙方购买商业保险，乙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的，乙方配合甲方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

八、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完成劳务，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实施乙方约定范围内的劳务，甲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有权从乙方的劳务费用中扣除。

九、违约责任：

1.在协议有效期内，任意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随意终止履行协议。

2.因乙方工程维修服务达不到上述约定标准，甲方有权视情况扣减服务费用。

3.任何一方如终止协议必须提前两周书面通知对方。

4.终止协议前，甲、乙方须清点、交接维修工具、配电间钥匙等。

5.任意一方因为违约而造成经济损失，必须给予赔偿，赔偿金额按损失程度计算。

十、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及时通知对方，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责。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或解除合同。

十一、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其它事项

1.甲乙双方应建立有效的沟通，相互配合，以确保该项工作不断改善。

2.协议期限届满，经甲方评估，如乙方无违约，服务符合合同约定的各项标准，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续约的权利。

3.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4.本协议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　　                          乙 方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